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华懋

（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懋科技”或“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华懋科技终止及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682 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1,05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1,05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15,534,850.50 元，募集资金净

额 1,034,465,149.50 元。债券简称“华懋转债”，债券代码“113677”。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15223 号）予以

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的投入情况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 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48,760.77 48,760.00 19,227.11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2 厦门生产基地改建扩建项目 35,613.42 35,613.00 23,710.23 

3 信息化建设项目 5,586.05 5,586.00 959.09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7,457.96 15,041.00 159.99 

合计 107,418.20 105,000.00 44,056.42 

（三）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项目为“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和“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和“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19,227.11万元、159.99万元。本次拟将上述项目原

承诺投入但尚未使用资金及累计理财和利息收益合计 44,779.70 万元（最终金额

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投资建设“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如仍有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补充。 

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阶

段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变

更

前 

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一期） 
48,760.77 48,760.00 

华懋（海防）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越南海防市

安阳县安阳

工业区 

厦门生产基地改建扩建

项目 
35,613.42 35,613.00 华懋（厦门）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

区后溪镇苏

山路 69号 信息化建设项目 5,586.05 5,586.00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7,457.96 15,041.00 

东阳华懋新材料

科技研究院有限

公司 

浙江省金华

市东阳市 

变

更

后 

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65,537.94 64,006.81 

华懋（海防）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越南海防市

安阳县安阳

工业区 

厦门生产基地改建扩建

项目 
35,613.42 35,613.00 华懋（厦门）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

区后溪镇苏

山路 69号 信息化建设项目 5,586.05 5,586.00 

“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系对原募投“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进行的规划调整和扩充，新项目包含原项目建设内容。预计完成时间由 2026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27年 12 月 31 日。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懋（海

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越南子公司”），计划总投资 48,760.77 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支出 48,760.00 万元，其余由自有或自筹资金支出。拟投入金额和

构成明细等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披露的《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稿）》。 

公司自 2023 年开始着手在越南建设新生产基地，目前已经完成主体厂房建

设封顶，筹备主体厂房的交付并逐步开启设备的安装、调试及定点项目的生产

批准程序与试生产。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19,227.11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别 计划投资金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 已投入占比 

1 土地投资 3,751.63 4,184.96 111.55% 

2 建设投资 8,962.00 8,122.34 90.63% 

3 设备投资 29,032.78 6,919.81 23.83% 

4 预备费 1,899.74 - - 

5 铺底流动资金 5,114.62 - - 

合计 48,760.77 19,227.11 39.43%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土地投资部分较募集资金计划超出 11.55%，系因为

土地款项以美元等外币结算，因汇差导致实际支出资金的增加；建设投资部分

除募集资金支出外，自有资金亦已支出 1,143.64万元，主要系因为除按照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建设之外，针对公共配套等附属设施也进行了同步建设。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华懋新材料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简称“华懋东阳”），计划总投资 17,457.96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支出

15,041.00 万元，其余由自有或自筹资金支出。拟投入金额和构成明细等情况详

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发行稿）》。 

截至2024年7月31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159.9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别 计划投资金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 已投入占比 

1 场地租赁投资 626.40 - - 

2 研发场地装修费 760.00 - - 

3 设备投资 9,045.30 - - 

4 研发费用 7,026.26 159.99 2.28% 

合计 17,457.96 159.99 0.74% 

作为公司新兴战略发展方向，研发中心的发展具有创造性和尝试性，具体

研发品类和研发路径一直在随着市场环境、行业发展、技术水平等动态调整中，

出于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慎考虑，故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比例偏低。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合当时市场环境、行业动态及公司发展战略等

因素，选定穿戴式智能防护气囊、安全气囊自动化生产线、汽车轻量化材料应

用研发等作为首选研发方向。但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及公司近年科研团队的组

建和技术水平的积累，公司在保持新材料领域既定发展战略不变的前提下，具

体研发产品品类和研发路径发生了动态调整。出于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考虑，

公司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5,031.90 万元（最终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用于增加越南生产基地的投资规模，进而提升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予以终止，后续研发中心的研发

投入将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持。 

原“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仅就土地购置、主体在建工程和部分

产能对应的生产设备等进行了规划，但在建设过程中，出于工程效率、成本等

考量，公共配套、智能仓储物流等附属设施也纳入了建设规划。此外，鉴于越



南子公司稳健向好的营业能力及海外客户的订单问询情况，原一期产能规划预

计难以满足海外安全气囊市场与开拓新客户的验证需求，故新募投项目亦增加

主要生产及配套设备的投入。 

三、变更及延期后项目的具体内容 

1、项目名称：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实施主体：华懋（海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实施地点：越南海防市安阳县安阳工业区 

4、项目内容：项目拟通过购置先进的生产设备，在越南建设气囊布以及气

囊袋生产基地，快速提升相关产品的生产规模，完善越南工厂安全气囊产品生

产链。 

5、项目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金额 65,537.94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比例 

1 土地投资 4,314.65 6.58% 

2 建设投资 14,017.97 21.39% 

3 设备投资 39,768.50 60.68% 

4 软件投资 430.00 0.66% 

5 预备费 2,710.82 4.14% 

6 铺底流动资金 4,296.00 6.55% 

总投资金额 65,537.94 100.00% 

6、项目资金来源：①“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募集资金

48,974.91万元（含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留存于募集账户的理财及利息收益），②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转募集资金 15,031.90 万元（含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留

存于募集账户的理财及利息收益），③自有资金已支出 1,143.64 万元，后续募集

账户所产生理财及利息收益亦将投入项目使用。④若仍有不足部分，公司将以

自有或自筹资金补充。 

7、项目建设周期：4 年（原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6 年 12

月，变更新项目后，需延期至 2027 年 12 月）。 



8、本项目总投资金额 65,537.94 万元，投资将根据项目建设的具体情况与建

设计划合理使用。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T+1 T+2 T+3 T+4 合计 

1 土地投资 4,185.21 - 129.44 - 4,314.65 

2 建设投资 11,214.38 2,383.05 420.54 - 14,017.97 

4 设备投资 18,195.51 10,852.76 6,777.18 3,943.05 39,768.50 

5 软件投资 129.00 129.00 86.00 86.00 430.00 

6 预备费 1,476.94 668.24 364.19 201.45 2,710.82 

7 铺底流动资金 2,148.00 859.20 859.20 429.60 4,296.00 

总投资金额 37,349.04 14,892.25 8,636.55 4,660.10 65,537.94 

9、项目经济效益：经初步测算，项目达产后，越南生产基地可生产 OPW

气囊袋 318.5 万个，实现 OPW 气囊袋销售收入 21,339.50 万元，可生产平织气囊

袋 1,582 万个，实现平织气囊袋销售收入 47,460.00 万元，合计可实现营业收入

68,799.50 万元，净利润 14,924.03 万元。本项目预计内部收益率 16.09%（税后），

投资回收期（税后）7.64 年。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内部实际资金需求

等情况，为优化资金配置而做出的决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加快

募投项目的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助于公司的长期经营发展。本

次变更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系因为新募投项目是对原募投项目的规划调整及扩充，

系基于实际情况对项目建设进度的优化安排，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以及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新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及部门审批情况 

（一）实施方式 

“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内容为拟通过购置土地、建设厂房及采购

先进的生产设备，在越南建设气囊布以及气囊袋生产基地，完善越南工厂安全

气囊产品生产链。 

鉴于该募投项目的采购行为主要发生在海外，母公司的募集账户无法直接

对境外购买行为进行付汇业务，故需由母公司先以自有资金向越南子公司增资

，越南子公司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后再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置换方式系延续原“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一期）”的置换方式，具体置换程序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华懋科技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募

投项目款项再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4）。 

（二）部门审批情况 

境外投资方面，鉴于“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涉及先以自有资金对境外全

资子公司的进一步增资（暂估 1,900 万美元），该事项尚需取得厦门市发改委、商

务局等有关部门的备案许可。项目实施方面，越南子公司已取得越南海防经济区

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环评许可，后续将按照建设规划进行变更调整，并根据当地法

律法规要求办理环评验收及消防验收手续。 

“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由于在境外实施，能否取得当地政府部门的备

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当地法律法

规的要求办理项目手续，并在审批范围内落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 

六、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项目延期的议案》，同

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事项，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债

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

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

会议审议，在按规定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后方可实施。本次事项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符合公

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